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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的形势和问题

� 加入WTO后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, 
标准已成为非关税的技术措施/壁垒,成为国内外关
注的焦点；

� 信息产业处在技术前沿，新技术多，发展快，IPR
数量多，标准中不可避免涉及专利技术；

� 标准中引用IPR有利有弊,IPR法律与标准中的IPR
政策协调困难, 没有明确的评判标准和法律依据；

�RAND原则太原则具体执行差异大；国际/地区标准
组织根据自身情况和发展需要，制定/修改IPR政
策；

�CCSA会员单位大、中、小企业创新能力和水平不
同;

�中国国家标准中IPR政策尚未发布。



CCSA的IPR项目组研究工作

� CCSA 2003年成立了的IPR项目组，开展IPR的
研究工作。参与了《信息产业部标准与知识产权
战略》、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》等相关研究课
题；

� 在研究国内外标准化组织的IPR政策基础上，结
合中国的国情, 起草了《知识产权工作政策（草
案）》等文件，并完成了相关问题的研究报告；

� 考虑CCSA标准工作需要,以座谈会和调查问卷等
形式征求了部分专家、会员单位的意见，并向理
事会汇报。

� 目前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准备适时发布。



技术创新、专利与标准相互关系

技术创新是基础、专利是保护、标准是应用

创新 专利

技术创新、专利与标准相关图

标准



标准引入专利的影响

�促进新技术的使用，提升标准的技术水平，但
可能影响标准的制订效率和推广；

�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，鼓励技术创新，但
可能造成技术垄断；

�可成为非关税的技术措施，但也可能被质疑为
技术壁垒。

标准引入专利是双刃剑,有利有弊。



标准组织专利声明情况

�ITU专利数据库共有1651项专利声明，另外有
34项通用声明；

�ISO/IEC-JTC1目前有1130项专利声明；
�ETSI专利声明17600项（其中：4 700 for 

GSM,7 700 for UMTS and 3 500 for 3GPP)；
�IEEE有573项专利声明；
�日本9000多项标准，涉及专利的标准150多项

（其中包括采标100多项）。



各类标准组织相关因素和IPR政策比较表

较紧密，多采用
专利池，共同绑
定利益，分配

较宽松，主要遵循
RAND原则，披露
要求越早越好。

较宽松，主要遵循
RAND原则，有些
组织建立关于评估
平台等，披露要求
越早越好。

最宽松，主要遵循
RAND原则许可，
披露要求最松。

IPR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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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联盟国家标准组织技术区域标准组织国际标准组织比较因素



标准组织IPR政策的异同点(1/2)

相同点：
� 基本都制定政策(部分有指南、工作手册)；
� 许可声明和方式基本一致（许可声明表：免费、
RAND/FRAND、拒绝）；

� 对许可拒绝采取措施基本一致（寻求可替代方案、
撤消等)

� 版权基本一致（版权归标准组织所有）
� 组织免责基本一致（不负责专利有效性判别、不
介入许可谈判；不保证专利信息的准确性、完整
性等）。



标准组织IPR政策的异同点(2/2)

不同点:
� 标准中引用专利原则:
允许、原则不反对、不存在其他可替代的手段、优先选择
没有专利技术等；

�专利信息披露，根据组织性质和国情有很大不同：
要求：鼓励自愿、合理努力、尽早、应当、及时、持续
等；

内容：披露专利信息详略不同；
时间点：标准起草前、研究过程中、批准发布前、持续；
范围：会员、关联者、第三方、潜在的专利权人等。
�商标：有的有严格规定；
�罚则不同：有严格与章程同等效力，有的反对罚则；
�数据库提供信息情况不同（格式、内容、数量）。



� CCSA作为中国通信标准化组织, 需要有IPR政
策，要与CCSA在国内外的地位相匹配；

� 制定CCSA的IPR相关政策是规范和处理CCSA
在开展标准制/修订活动中涉及IPR问题需要；

� 制定CCSA的IPR相关政策是参与国际标准化
组织活动的需要，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以及发
展会员的需要 ;

� 需要培养会员的IPR政策意识，按照国际规则
进行IPR的运作，并积累经验。

制定IPR政策的必要性



IPR政策相关考虑

�考虑国际惯例和中国实际情况；
�考虑民族工业发展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
能力，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；

�考虑有利于CCSA发展壮大；
�先原则后具体，分步骤、看发展、逐步完
善。



IPR政策相关考虑

�为妥善处理通信标准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，
鼓励自主创新，促进采用新技术，保护专利权人
及相关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，推进标准实
施，CCSA制定《 IPR政策（暂行规定）》

�主要对CCSA在处理标准中涉及IPR问题的原则、
披露、许可、版权以及CCSA在IPR问题上的免责
等做了规定，作为CCSA标准制（修）订过程
中，规范标准涉及IPR的指导原则，也为制定其
他相关文件提供依据。

�同时将制定“信息披露”和“许可声明”表,与政策配
套使用。



今后工作

�进一步修改完善，适时发布试行，在试行
中不断总结经验和问题，进行修改、完善。

�继续跟踪国内外标准组织关于IPR的研究，
结合我国的实际，开展深入理论研究。继
续开展政策的《实施细则》等相关配套文
件的制定。

�开始筹建专利信息数据库建设，准备适时
对外发布。




